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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字库的著作权探究》、《论利益平衡原理在专利诉讼中的适用》、《从Bilski案谈商业方法如
何在美国申请专利保护》、《论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论专利诉讼中的合法
来源抗辩》、《论商标描述性合理使用》、《谈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抗辩策略——针对现有技术抗辩的
理论及实务探讨》、《我国在先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创新保护的历史启示——英国外观设计制度
的变迁》⋯⋯《律师实务研究(第6卷)》(作者唐国华)论文均为律师工作实务理论文章，本卷为第6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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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专业
论诉讼诈骗行为的刑法认定
自动投案成立条件探究
容留卖淫罪实务探讨
律师在侦查阶段亦应发挥刑辩职能
浅析玩忽职守罪的行为要素
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研究——基于《网络犯罪公约》的启示
《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视野下的“危险驾驶罪”
行政法专业
对断水断电制度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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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参与海洋经济建设的模式与风险规制
浅析中小企业股权激励实施难的原因及对策
建筑与房地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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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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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抗辩策略——针对现有技术抗辩的理论及实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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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著名商标制度的特征、缺陷及发展趋势——以《浙江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为例
创新保护的历史启示——英国外观设计制度的变迁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劳务派遣制度的思考
未签书面劳动合同若干问题探讨
招投标专业
试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问题
矿业企业融资及矿业权抵押贷款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境内自然人境外股权投资之上市审核研究
综合
如何做好企业法律顾问工作
中小律师事务所发展模式研究
断江海洋经济发展试点下律师在海洋货运业中的作用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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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网络诽谤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按照传统民法理论，网络诽谤构成民事侵权行为，须
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1.要有损害行为，指行为人通过网络捏造有损特定人名誉的文字、图片或语
言等虚假的事实，并且予以传播公布的行为。
　　2.行为人要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
故意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传播内容可能或肯定会对他人造成损害却希望和放任结果发生；过失是指
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害他人的民事权利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
但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导致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
　　3.造成了损害结果，指行为人侵害了他人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权益并造成损害结果，如使受侵害人
的名誉、精神或财产等遭受损害。
　　4.行为与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指诽谤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关联性。
　　这种民事侵权构成理论虽然对网络诽谤同样适用，但不能完全说明网络诽谤行为较之传统诽谤行
为的区别，相关构成要件中的重要因素必须进行重新的考量和定位。
　　1.关于网络诽谤的形式　　传统诽谤行为存在书面诽谤与口头诽谤之分。
书面诽谤是指以“永久”或者被认为永久的形式发布的诽谤内容；而口头诽谤是指以话语或者短暂无
法久存的方式发布的诽谤内容。
电子邮件、公告栏、网页等，虽然是互联网络特有的信息传播途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传统传播
模式的区别仅在于技术上的差异，对于接收信息者而言，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网页还是通过广播电
视、书报杂志获取信息，效果是一样的。
故互联网络传播的诽谤信息并非简单的口口相传，网络诽谤应该是被视为书面诽谤而非口头诽谤。
另外，自从网络诽谤发展开来，一直被认为是能够引起重大伤害的严重侵权行为。
因为网络诽谤能够造成诽谤信息受众范围广泛、诽谤信息发布者难于定位和受害人获得救济存在难度
等特点。
这远比简单的口头诽谤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
综合上述内容，一般而言，互联网络传播的诽谤信息应视为书面诽谤。
界定网络诽谤形式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国外的司法实践看是决定诽谤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以及程度的
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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